
—  1  — 
 

KPBG2022001 

 
 

开司〔2022〕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有关单位： 

为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规范人民调解

“一案一补”“以案定补”经费管理，结合我市实际，我局

于 2021年制定了《开平市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实施一年来，在

促进我市人民调解工作增质提效、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量与

规范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调动我市人民调解

员的积极性，我局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细化

纠纷类别，明确补贴标准范围，规范案卷标准，形成了《管

理办法（修订）》，现将《开平市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管理

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开平市司法局 

                             2022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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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我市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提高

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规范人民调解“一案一补”

“以案定补”经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广东省人民调解工作规范（试

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财

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

见》（财行〔2007〕179号）和《江门市司法局关于江门市人

民调解“一案一补”“以案定补”管理办法》（江司办〔2020〕

77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人民调解“一案一补”“以案定

补”案件补贴经费（以下简称“案件补贴”）是指司法行政

部门在同级财政部门安排的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中，专门用于

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的经费。 

    第三条  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予以

保障。 

第四条  案件补贴的对象为在我市司法局依法备案的

人民调解员，但国家机关在职工作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的除

外。 

第五条  案件补贴实行专款专用，由市司法局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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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统一核算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案件补贴按照“一案一补”“以案定补”的原

则发放；所补贴案件必须符合“一案一卷、调解成功、协议

履行”的要求。 

第七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的民间纠纷案件属

于案件补贴的补贴范围。 

下列民间纠纷案件不属于补贴范围： 

（一）虽经调解，但调解不成功的； 

（二）由综治信访维稳部门主导协调办理的； 

（三）行政调解的； 

（四）司法调解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 

（六）其它不属于人民调解受理范围的。 

第八条  人民调解案件应按“一案一登记”“一案一卷宗”

的原则进行归档。卷宗材料应包括： 

（一）封面； 

（二）目录； 

（三）人民调解申请书； 

（四）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 

（五）调查（调解）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 

（六）人民调解协议书或口头协议登记表； 

（七）人民调解回访记录。 

第九条  调解案件文书制作要求如下： 

（一）调查笔录制作规范、表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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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解协议书权利义务具体、履行时间明确； 

（三）回访记录应载明协议履行情况及当事人对调解工

作的意见； 

（四）援引法律、法规正确； 

（五）当事人、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委员会签名、捺

印、印章规范。 

第十条  调解案件的补贴标准根据矛盾纠纷调处的难易

程度、社会影响、档案质量等情况确定。 

（一）调解简易民间纠纷案件的，每宗补贴 50元； 

（二）调解一般民间纠纷案件的，每宗补贴 200元；  

（三）调解复杂民间纠纷案件的，每宗补贴 300元； 

（四）调解重大民间纠纷案件的，每宗补贴 800元； 

（五）调解特大民间纠纷案件的，每宗补贴 2000元； 

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的案件每宗另行补贴 200

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特大民间纠

纷案件： 

（一）涉案当事人 30 人以上的； 

（二）涉案标的 20 万元以上的； 

（三）案件涉及 3 人以上死亡的； 

（四）通过调解成功防止群体性械斗的； 

（五）纠纷跨县域的； 

（六）涉案当事人群体性到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上访，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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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可认定为特大民间纠纷的情形。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重大民间纠

纷案件： 

（一）内容涉及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纠纷的； 

（二）涉案标的在 5 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 

（三）涉案当事人在 10人以上、30 人以下的； 

（四）案件涉及 3 人以下死亡的； 

（五）涉案土地纠纷面积 10 亩以上或房屋补偿纠纷涉

及自然户 5户以上的； 

（六）通过调解成功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的； 

（七）其他可认定为重大民间纠纷的情形。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复杂民间纠

纷案件： 

（一）涉案标的在 3000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二）涉案当事人在 5人以上、10 人以下的； 

（三）涉案土地纠纷面积 10亩以下或房屋补偿纠纷涉及

自然户 5 户以下的； 

（四）其他可认定为复杂民间纠纷的情形。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一般民间纠

纷案件： 

（一）调解协议标的在 3000 元以下的；  

（二）涉案当事人为 5人以下的； 

（三）其他可认定为一般民间纠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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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区分调解难易程度、

涉案人员数量、涉案金额标的等情况，可以认定为简易民间

纠纷案件： 

（一）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仅达成口头调解

协议并履行完毕，由人民调解员根据口头调解协议填写口头

协议登记表，并附有调解现场照片的案件； 

（二）经市司法局“以案定补”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认定

为简易民间纠纷案件的。 

第十六条  市司法局应组织基层司法所每年分四次对

补贴案件开展评审工作，并统一发放案件补贴。 

市司法局应成立由分管领导、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

财务室及有关股室负责人组成的人民调解案件补贴评审工

作小组（以下简称评审小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对辖区内司法所上报的补贴案件进行评审； 

（二）核定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和标准； 

（三）评审结束后及时将补贴发放给办案人民调解员。 

第十七条  司法所在案件补贴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的案件进行初

审，确保案件内容真实、程序合法、材料完整； 

（二）对初步确定案件补贴标准和补贴金额登记备案并

制表上报； 

（三）根据评审小组核定的案件补贴数额，依照规定向

办案人民调解员进行发放。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及时将调解成功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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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装订，报送所在镇（街）司法所进行初审。 

第十九条  镇（街）司法所收到人民调解会委员报送的

案件材料后 5日内进行初审并向评审小组报送符合补贴条件

的案件卷宗及相关材料。 

第二十条  评审小组应当在收到司法所报送材料后 7日

内对案件进行评审，对符合补贴条件的案件应在评审结束后

在各调委会门口公示栏公示 7日以上，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

或有异议的案件经核实处理后依照前述程序再次公示期满

无异议的，由司法所核准制单上报司法局。评审小组核实无

误后将补贴发放到调解员个人账户。 

第二十一条  评审小组、司法所应不定期对案件补贴工

作进行检查。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司法局责令退回

补贴；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侵吞、挪用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的；  

（二）弄虚作假、编造调解案件卷宗的；  

（三）调解协议被司法、仲裁机关撤销或认定无效的；  

（四）违反工作纪律，当事人举报后经查证属实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

不包括本数。本办法所称的“日”是指工作日。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3月 25 日起施行，有效

期为 5年。原《开平市司法局关于开平市人民调解“以案定

补”管理办法》（开司〔2021〕1 号 KPBG2021001）同时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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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开平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2 日印发 


		2023-02-14T10:34:03+0800
	signature info(version:3.40.87)




